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申请使用全过程承诺责任书

	项目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申报依据
	　根据苏交技（2016）7号文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申请财政资金
	万元

	项目实施目标
	　

	项目申报单位承诺:                                                        

	    1.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2.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如有违规,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项目申报责任人（签名）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项目申报单位所在地主管部门承诺：

	    该项目经审核，符合相关规定。如存在虚假，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审核责任人（签名）：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市县财政部门承诺：

	    1.该项目经审核，符合相关规定。如如存在虚假，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2.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照通过审核的项目申请单位承诺的专项资金用途，依据项目单位申请拨付相关资金。
审核责任人（签名）：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